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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

7 号———非货币性资产交

换》（CAS 7）的要求，非货币

性资产交换的确认与计量可

分为两种模式，一种是公允

价值模式，另一种是账面价

值模式。

一、公允价值模式

CAS 7规定，当非货币

性资产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且

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时，

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

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

本，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

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

益。支付补价的，换入资产成

本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加支

付的补价、应支付的相关税

费之和的差额，应当计入当

期损益；收到补价的，换入资

产成本加收到补价之和与换

出资产账面价值加应支付的

相关税费之和的差额，应当

计入当期损益。

例 1：2010年 8月，甲公

司以 2009年初购入的一台设备与乙公司交换一批库存商品。

甲公司设备原价 200万元，已提折旧 40万元，已提减值准备

20万元，公允价值 120万元。乙公司商品成本 110万元，售价

（等于公允价值）130万元。甲、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

人，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%。甲公司另向乙公司支付银行存

款 11.7万元，甲公司换入的商品作为原材料核算，乙公司换

入的设备作为固定资产核算。

根据 CAS 7的规定，甲公司换入原材料的成本为 130万

元（120+11.7-100伊0.17）。

在 2010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做法，

即确定换入资产成本时将增值税单独处理，将其支付的 11.7

万元看成两个部分，一是增值税的差额 1.7万元（进项税额

130伊17%-销项税额 120伊17%），其余部分作为补价。则换入

原材料的成本为 130万元（120+10）。

甲公司会计处理为：借：固定资产清理 140，累计折旧 40，

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20；贷：固定资产 200。借：原材料 130，应

交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22.1，营业外支出 20；贷：

固定资产清理 140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

20.4，银行存款 11.7。

就甲公司而言，以设备交换原材料，相当于发生了两项交

易，即销售设备的同时购入了原材料，设备的销售按照税法的

规定要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，它的存在会使换入资产的对价

增加，而换入原材料的可抵扣增值税可确认为进项税额，它的

存在会减少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，降低换入资产的成本。第二

种做法将增值税单独考虑，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额以货

币资金补齐，与第一种做法的处理结果是一致的。

二、账面价值模式

CAS 7规定，不具有商业实质或者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

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，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应支

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，不确认损益。支付补价

的，应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和应支付的

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，不确认损益；收到补价的，应

当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减去收到的补价并加上应支付的相

关税费，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，不确认损益。

例 2：丙公司与丁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，2010年 9

月，丙公司以其专有设备交换丁公司的专利权。丙公司的专有

设备账面原值 100万元，已提折旧 20万元，该专有设备是生

产某种产品必需的设备。由于专有设备系当时专门制造、性质

特殊，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；丁公司专利权的账面价值为

70万元，该专利权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，其公允价值也不

能可靠计量。经双方商定，丁公司支付了 20万元的补价。

按照 CAS 7的规定，丙公司换入专利权的入账价值为

73.6万元（80-20+80伊17%），其会计处理为：借：固定资产清

理 80，累计折旧 20；贷：固定资产 100。借：无形资产 73.6，银

行存款 20；贷：固定资产清理 80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税

（销项税额）13.6。

丁公司换入设备的入账价值为 79.9万元（70+20+70伊5%

-80伊17%），其会计处理为：借：固定资产 79.9，应交税费———

应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13.6；贷:无形资产 70，应交税费———

应交营业税 3.5，银行存款 20。

在 2010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，

即将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中涉及的增值税、营业税等单独处理，

其做法是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加上支付的补价（或者减收

到的补价）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，将该交换产生的增值税进项

税额确认为营业外收入，因交换而产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以

及需要交纳的营业税等确认为营业外支出。按照这一做法，丙

公司的会计处理为：借：无形资产 60，银行存款 20，营业外支

出 13.6；贷：固定资产清理 80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增值税（销

项税额）13.6。

丁公司的会计处理为：借:固定资产 90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

交增值税（进项税额）13.6；贷:无形资产 70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

交营业税 3.5，银行存款 20，营业外收入 10.1。

笔者认为，这种做法值得商榷。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：

淤换出资产产生的增值税销项税额以及营业税等，是为了换

入新的资产而发生的，理应将其作为交换对价的一部分，计入

换入资产的成本。于CAS 7规定，当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具有

商业实质或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时，不确认损益，而此法将

税金作为一项利得或损失计入了营业外收入或支出，影响了

企业的损益，与准则规定不符。盂此做法不符合谨慎性原则。

当换入的资产为存货、设备等时，换入企业将增值税进项税额

确认为营业外收入，高估了企业收益和资产成本。茵


